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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    型：其他保险        来    源：人民法院报 

 正    文：

    我国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

立。但何为经保险人同意承保，法律没有给予明确解释。正因如此，投保人预交保费后出险，保

保险责任，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实，从投保人预交首期保险费到承保人同意承保的期间并

期间，其中包括了保险合同订立非常重要的环节——核保。保险合同成立与否、保险公司是否需要

赔，都取决于核保这一过程的法律地位。 

    一、核保及其原则 

    在一个保险纠纷中，原告认定保险公司已对其就主、附保险发出的要约作出了承诺因而主张

司则因当时投保人的全部体检结果尚未出具，投保人也并未提交相关财务证明，而认定其未完成核保程序

成立。要解决双方对保险合同成立与否的争论，必须了解保险中的核保过程。 

    保险实务中，人身保险承保程序的基本步骤为：投保人填写投保书——缴费——保险公司核保，投保人依保

司要求进行体检、递交财务证明等——保险公司决定是否承保，拒保则返还保险费，承保则开出保

公司完成其规定的核保程序是其作出承保决定的必要条件。 

    所谓核保，是在保险合同签订过程中，保险人审核决定的过程，即保险人根据投保申请书、

检报告书、生存调查所提供的有关投保人、被保险人的信息资料，由核保人员进行综合分析，对

量化，依其危险程度，作出是否承保以及以何种条件承保的决定。 

    核保是人身保险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方面，它控制着商业健康保险的风险入口，是保险公司

险控制的手段，核保质量决定着公司承保风险和经营基础；另一方面，严格的核保程序也是对其他保

可控制逆向选择，以分散风险费率，实现公平。在上述案例中，该保单因被告的体检、财务报告不

段，再考虑到该保单为保险金额达300万元的高额保险，应肯定保险公司核保的答辩理由。 

    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外保险法对核保过程设计了相应的制度，核保

重要内容。诚然，保险公司坚持核保是保险合同成立的要件，可以扩大免除理赔责任的范围。但是

保人、被保险人的本身利益出发，也要求保险公司严格核保程序，审慎承保。在美国哥伦比亚国

中，保险公司的核保疏忽，导致没有保险利益的投保人为骗取保费谋杀了自己的侄女。在这种情

原则的约束，保险公司只要以投保人违反诚实告知原则，就可以主张合同无效，轻而易举地避免承

而被保险人的利益却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因此，完善核保制度，从法律上认可核保的地位、规范核保程序，也是

保人、被保险人本身权利的保护，对保险公司责任的约束。 

    二、相关建议 

    为避免保险公司同意承保具体内容的界定模糊，导致责任空白期的出现，建议以后在保险法中加入

字。可修订保险法第十三条为：“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保险人核保后，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

议，保险合同成立。”在法律上承认核保环节的法律地位。同时，贯彻审慎核保原则，要求保险

德风险等原因造成的危害后果负相应责任。目前，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为更好地解决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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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险法司法解释中将核保期间予以量化，以督促保险人尽快作出承保决定，避免保险人以核保

可能。如我国台湾地区财政部规定：“寿险保险人在收到预收保险费后五日内，要作出同意承保

果超过五日，保险人没有作出是否同意承保的意思表示，就视为保险人同意承保。” 

    另一方面，保险公司也可借鉴国外寿险业的经验，尝试以暂保单的形式明确空白期的保险风险

业务。暂保单作为一种临时约定，可以对该期间的种种可能情况作出事先约定，以及明确保险公司是否

任。这样，既可以排除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也避免了合同成立与否的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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